R A I IR SRl - A PR

115 B 2 % F %375
g4 EETEECRRIRET
A T ¥R

thEFRE A AROFRFEAMA L

oA FoR Akt KRBT HRASHT (1I5ERAEF %1
0265 ~ 115# & # 5 % 10305L) - £ d B F iz faf 25
Y PRI N 0 P

SA e f R RS A F e T
B0l A WHESIRT 5 BRE i1 R A g
TELUT > A B RAK

=l

24
- S AEPRFREEREPEEF - H6F T AR4E]

= g ESEY: Sl LA A N |

AR &R R30p - o]
) S FEREF-O)F
= rzfg/,a\»;J g g rz%g’xJ ~PRFEF-H)%3F T15
PR3 TI6P A S IR B R A
BAZR Y 2 f 0 RS DY R A 2 el
(detgiE ) o

S AERERBTERENGHNEIRFLERL 0 I ML LR
Bofh  JRBFERT AT FWE F40F 24510
TR BT Bt kB ARLE A L YA AT G
TR YRR ELFREPN S RE AL

=~ = :i;g
*ﬁ‘»%'ffﬂ Flox ek SARIIE RS G ¥ 38T

%— 7



i

J=4

N

7 ﬁﬁﬁf’llﬁﬁﬁa’ R 113+ 12
FREFH I & 5 RY ’“SOB » 3114 # 1
)

P2 HEFE (

P0p FEAMBREFRENE) FHE o paRT FEELS
Fr g B nELy PRINZHAGTZEL > HE P
EPEAE PRI 228 3525 R o

Jif * 2.2 0%

TEFIRE $AD51E 2 2% 198 ~ % 45518 2. 4% 258 ~ % 4551k

PR S G A E R A4S EZ AR IE S 1A A AR &

B o RAFHRE LS RFTRVIAE By 0 ¥

; d LR 5 FAEARE T2 b

L% ADBRE 2 2% 197 7 {8 1 ph T 2k 5 0k H
7

fE 2 L - B2 gcﬂttﬁ;?iﬁ N N LI gﬁ.‘«'z‘r% |
RAFFAREERAL - > 2B F FFEFRE IPER N AN
R A RFEP G2 B ERE R g 2
BANR D ELTFHAT IR AT 4, 2 RETE
*EFFo
dop IR PR A R e HAEE 2 ¥ pAe20p
SEEERC A N 32 L -2/ = e S U R Mg B E N S
ARERBTRFLRALT RET RERIERFR
7 o

ko E 115 =& 6 g 2 p

anm
Y
a¢
(@p] -}
b
= Egg;.



BEE 4 g La g T A ) ESE LT R
" m’ﬁi?)()g mu‘r,‘gj

I
.
N
L
B
N
7T
_"
w§p

7
BB G R A S R ESA N

PRI EER
FA A R3E 108 T PR W E2F § A
UTE R REGH o ALEN L TELT R B E T
Q’“«"}‘T'gljf,_fi
. fE

L

PTG EF S RBFREBT ATE
115# & ¥ F % 102655
115# & ¥ F % 103055
S % Fl A

FABMATFIOR ARt e F R LRFA T W
PREFE BRI TRZEIEAL AT
B%Eg
CUERERE R AEES L s AR FR R
B2 11 # B 5 F 53875212 et 87
FEE_~ M112&8 B % F 3 2| - =
A EATE NI AT P B AR



E e 113# B BT 522558 T B 77 ﬁﬂﬁr\”]lﬁﬁk’
REII4ETE 20F & fq & JﬁP% Tz o 3T H i A AriE
Eiaﬁ_«“ﬁ""’afﬁﬁvﬂi ERUAE ) 3-5,4,@] TR fe T

(-) %frr %‘*“115ﬁ1’g 15p 22 H\ # (16) popEA 25 >

T OOé—OQ Hr05LAHL & i B F) s 2t ]115& 12
153 10pF3% > 5 & 500400 %000%/{ S AZR AT
e %ﬁ’*"ﬁiﬁw’ﬁviihmfﬁa‘n};}i Za 0Ad(0.25%
iﬂj’lﬁﬁﬁ@JQﬁla’ﬁﬁF pl12pF=F » Bk
2 95 75000-00005LF & £ 41488 (FRATFE o @3 P
12PF200 3% » 2 5w & Rhv a 450 B 2 Sk 4g 311 &
v R EAFA 0 S ek F R R R R 0 TR P 1229
A RER g FHERE S 2 H120Fwm B
& -

(=) *115& 17 17p 20 ~ 21p%3F » At B B pdn * W P » 2
B F P EA EE 2 A0.20F 0t o 2 BE RS
Al mard (18) PIOR30AF » Bk ihis
FETIE R o 115710 181 9333747\):# RS R R
OQOHEOOR 00005 » = FIFH » 535 ek 5 Pk
Feiplzd o 3t p O 374 3F 0 RIEH vi;p 7 Ep R AR
o] 2685w B E -

S ERETERERE e L hARL E R

BT AP R S

- tHRPFEREEF o EHRHL ;%’J,J AATEZ Y san K

F oG AL BN A ;ﬁﬁ“/ﬁ Tkt (BT ER 110E1]

T16P 12FF294 ) ~ B AL “—i#;tzﬂﬂz‘* EASSE Wiia i Rk

ERET CVEINERLBRFEFERAULFRET2E H

BfEF PR A2 OREET IR AT [T FH-

(=) MAa) 2 2 g h kg A ff‘ﬁ%z? T bkt (PlEPFER

#a

\\

115#17 18p 9374 ) ~ B4 E]2 $ﬂ4d%r£ﬂz“ ot § ]ﬁﬁ:/?
PERTERE ﬂ‘*‘grm%”?—i%v%?? ué'?lﬁ’?i
Tl s SREET MM ST a§%§,— T PR AR A 2 xtﬁﬁp

£mA



2,
Sm

p

<. w»

REA [PERRE- (2) P4 ) FRET R R
SER AR AL PRI IR

N Jff’ﬂrﬁt% e 0 R % 185182 3% 1 R 142 oo & g

IRES
Yo MEITRITIOKERFF O RPREN FRIR G
= /’J\;‘;/.\fs;;—gnj ox@t/.t }341‘-"5'3 \)Ejg:“ ’lﬁahﬁ—i\y 7 Q’Eﬁiﬂljggﬁ =
H2 BN HPAARGEFREL 2P AL P57
P -LQE DA T H AELE YL %
B R RAA T HBUERY B2 g E SR {0
B RATIEF IR T AE P22 F#F 577050
fafgr22d F2 89 04 i
TEIE S s

DO (“
ol
[E—
3
S
[E—
oy
p N
e
N
S
B
o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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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交易字第37號
公  訴  人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泰祥








指定辯護人  本院約聘辯護人陳俞伶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5年度偵字第1026號、115年度偵字第1030號），並由檢察官聲請改依協商程序而為判決，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劉泰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以上，處有期徒刑玖月；又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以上，處有期徒刑玖月。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一第6行「於民國114年1月20日縮短刑期執行完畢出監」補充為「徒刑部分於民國113年12月25日執行完畢（嗣接續執行罰金易服勞役30日，於114年1月20日縮短刑期執行完畢出監）」、犯罪事實一㈠第1行「2時分許」更正為「2時許」、犯罪事實一㈠第3行「15日」更正為「16日」，證據部分並增列被告劉泰祥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為證據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本案經檢察官與被告於審判外達成協商之合意，且被告已認罪。經查，上開協商合意並無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項所列情形，檢察官聲請改依協商程序而為判決，本院爰不經言詞辯論，於協商合意範圍內為協商判決。
三、附記事項：
　　被告前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本院以111年度交易字第38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7月確定；又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本院以112年度交易字第254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7月，併科罰金新臺幣3萬元確定，上開2罪所處之有期徒刑嗣經本院以113年度聲字第225號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確定，於民國113年12月25日執行完畢（嗣接續執行罰金易服勞役30日，於114年1月20日縮短刑期執行完畢出監）等情，有法院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其於前案受有期徒刑之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2罪，均為累犯。
四、應適用之法條：
　　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2第1項、第455條之4第2項、第455條之8、第454條第2項。
五、協商判決除有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項第1款於本訊問程序終結前，被告撤銷協商合意或檢察官撤回協商聲請者；第2款被告協商之意思非出於自由意志者；第4款被告所犯之罪非第455條之2第1項所定得以協商判決者；第6款被告有其他較重之裁判上一罪之犯罪事實者；第7款法院認應諭知免刑或免訴、不受理者情形之一，及違反同條第2項「法院應於協商合意範圍內為判決；法院為協商判決所科之刑，以宣告緩刑或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為限」之規定者外，不得上訴。
六、如有前項得上訴之情形，得自收受判決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於第二審法院。
七、本案經檢察官張智玲提起公訴，檢察官莊佳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信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莊惠雯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 　　日
附錄本案論罪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三、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
四、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54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1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3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5年度偵字第1026號
　　　　　　　　　　　　　　　　　　 115年度偵字第1030號
　　被　　　告　劉泰祥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劉泰祥前曾犯2次酒後駕車之公共危險案件，分別經臺灣苗栗地方法院以111年度交易字第38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7月確定、以112年度交易字第254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7月，併科罰金新臺幣3萬元確定，上開案件有期徒刑部分嗣經前開法院以113年度聲字第225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確定，於民國114年1月20日縮短刑期執行完畢出監。詎其猶不知悔改，基於酒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犯意，分別為下列犯行：
（一）接續於115年1月15日22時許起至翌（16）日2時分許止，在苗栗縣○○鎮○○街0號4樓居所飲用啤酒、於115年1月15日10時許，在苗栗縣○○鎮○○街000號統一超商龍宸門市飲用啤酒後，其吐氣所含酒精濃度已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不得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仍於同日12時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行駛於道路。嗣於同日12時25分許，途經苗栗縣竹南鎮明勝路與光德路311巷口，為警攔查，經施以吐氣酒精濃度測試，於同日12時29分許，測得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1.25毫克而查獲。
（二）於115年1月17日20、21時許，在上開居所飲用啤酒後，其吐氣所含酒精濃度已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不得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仍於翌（18）日9時30分許，騎乘前揭機車行駛於道路。嗣於115年1月18日9時37分許，途經苗栗縣○○鎮○○路0段000號前，為警攔查，經施以吐氣酒精濃度測試，於同日9時37分許，測得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1.26毫克而查獲。
二、案經苗栗縣警察局竹南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　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劉泰祥於警詢及偵訊中均坦承不諱，復有公共危險罪嫌疑人酒精測定紀錄表（測定時間：115年1月16日12時29分）、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呼氣酒精測試器檢定合格證書、苗栗縣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及公路監理電子閘門系統資料【犯罪事實欄一（一）部分】及公共危險罪嫌疑人酒精測定紀錄表（測定時間：115年1月18日9時37分）、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呼氣酒精測試器檢定合格證書、苗栗縣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公路監理電子閘門系統資料、駕籍詳細資料報表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犯罪事實欄一（二）部分】等在卷可佐，足認被告自白與事實相符，被告犯嫌堪以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公共危險罪嫌。被告上開2次公共危險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又被告有如犯罪事實欄所載之論罪科刑及執行情形，其於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且其係故意再犯相同類型之案件，足見被告有其特別惡性且前罪之徒刑執行成效不彰，請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並參酌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文及理由書之意旨，加重最低本刑。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9　　日　　　　　　　　　　　　　　　檢　察　官　張智玲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交易字第37號

公  訴  人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泰祥









指定辯護人  本院約聘辯護人陳俞伶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5年度偵字第1

026號、115年度偵字第1030號），並由檢察官聲請改依協商程序

而為判決，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劉泰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

毫克以上，處有期徒刑玖月；又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吐氣所含酒

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以上，處有期徒刑玖月。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一第6行「於民國114年1

    月20日縮短刑期執行完畢出監」補充為「徒刑部分於民國11

    3年12月25日執行完畢（嗣接續執行罰金易服勞役30日，於1

    14年1月20日縮短刑期執行完畢出監）」、犯罪事實一㈠第1

    行「2時分許」更正為「2時許」、犯罪事實一㈠第3行「15日

    」更正為「16日」，證據部分並增列被告劉泰祥於本院準備

    程序中之自白為證據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

    附件）。

二、本案經檢察官與被告於審判外達成協商之合意，且被告已認

    罪。經查，上開協商合意並無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項

    所列情形，檢察官聲請改依協商程序而為判決，本院爰不經

    言詞辯論，於協商合意範圍內為協商判決。

三、附記事項：

　　被告前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本院以111年度交易字第387號判

    決判處有期徒刑7月確定；又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本院以112

    年度交易字第254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7月，併科罰金新臺幣

    3萬元確定，上開2罪所處之有期徒刑嗣經本院以113年度聲

    字第225號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確定，於民國113年12

    月25日執行完畢（嗣接續執行罰金易服勞役30日，於114年1

    月20日縮短刑期執行完畢出監）等情，有法院前案紀錄表附

    卷可稽，其於前案受有期徒刑之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

    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2罪，均為累犯。

四、應適用之法條：

　　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2第1項、第455條之4第2項、第455條

    之8、第454條第2項。

五、協商判決除有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項第1款於本訊問程

    序終結前，被告撤銷協商合意或檢察官撤回協商聲請者；第

    2款被告協商之意思非出於自由意志者；第4款被告所犯之罪

    非第455條之2第1項所定得以協商判決者；第6款被告有其他

    較重之裁判上一罪之犯罪事實者；第7款法院認應諭知免刑

    或免訴、不受理者情形之一，及違反同條第2項「法院應於

    協商合意範圍內為判決；法院為協商判決所科之刑，以宣告

    緩刑或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為限」之規定者外，

    不得上訴。

六、如有前項得上訴之情形，得自收受判決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

    ，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於第二審法院。

七、本案經檢察官張智玲提起公訴，檢察官莊佳瑋到庭執行職務

    。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信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莊惠雯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 　　日

附錄本案論罪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

    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

    能安全駕駛。

三、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

    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

四、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

    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

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

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54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

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1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

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3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

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5年度偵字第1026號

　　　　　　　　　　　　　　　　　　 115年度偵字第1030號

　　被　　　告　劉泰祥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

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劉泰祥前曾犯2次酒後駕車之公共危險案件，分別經臺灣苗

    栗地方法院以111年度交易字第38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7月

    確定、以112年度交易字第254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7月，併

    科罰金新臺幣3萬元確定，上開案件有期徒刑部分嗣經前開

    法院以113年度聲字第225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確定，

    於民國114年1月20日縮短刑期執行完畢出監。詎其猶不知悔

    改，基於酒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犯意，分別為下列犯行：

（一）接續於115年1月15日22時許起至翌（16）日2時分許止，

      在苗栗縣○○鎮○○街0號4樓居所飲用啤酒、於115年1月15日

      10時許，在苗栗縣○○鎮○○街000號統一超商龍宸門市飲用

      啤酒後，其吐氣所含酒精濃度已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不

      得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仍於同日12時許，騎乘車牌號碼00

      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行駛於道路。嗣於同日12時25分許

      ，途經苗栗縣竹南鎮明勝路與光德路311巷口，為警攔查

      ，經施以吐氣酒精濃度測試，於同日12時29分許，測得其

      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1.25毫克而查獲。

（二）於115年1月17日20、21時許，在上開居所飲用啤酒後，其

      吐氣所含酒精濃度已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不得駕駛動力

      交通工具，仍於翌（18）日9時30分許，騎乘前揭機車行

      駛於道路。嗣於115年1月18日9時37分許，途經苗栗縣○○

      鎮○○路0段000號前，為警攔查，經施以吐氣酒精濃度測試

      ，於同日9時37分許，測得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1

      .26毫克而查獲。

二、案經苗栗縣警察局竹南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　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劉泰祥於警詢及偵訊中均坦承不諱

，復有公共危險罪嫌疑人酒精測定紀錄表（測定時間：115年1月

16日12時29分）、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呼氣酒精測試器檢定

合格證書、苗栗縣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車

輛詳細資料報表及公路監理電子閘門系統資料【犯罪事實欄一（

一）部分】及公共危險罪嫌疑人酒精測定紀錄表（測定時間：11

5年1月18日9時37分）、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呼氣酒精測試

器檢定合格證書、苗栗縣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

單、公路監理電子閘門系統資料、駕籍詳細資料報表及車輛詳細

資料報表【犯罪事實欄一（二）部分】等在卷可佐，足認被告自

白與事實相符，被告犯嫌堪以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公共危險罪

    嫌。被告上開2次公共危險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

    予分論併罰。又被告有如犯罪事實欄所載之論罪科刑及執行

    情形，其於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

    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且其係故意再犯相同類型之案件

    ，足見被告有其特別惡性且前罪之徒刑執行成效不彰，請依

    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並參酌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

    釋文及理由書之意旨，加重最低本刑。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9　　日　　　　　　　　　　　　　　　檢　察　官　張智玲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交易字第37號

公  訴  人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泰祥









指定辯護人  本院約聘辯護人陳俞伶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5年度偵字第1026號、115年度偵字第1030號），並由檢察官聲請改依協商程序而為判決，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劉泰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以上，處有期徒刑玖月；又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以上，處有期徒刑玖月。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一第6行「於民國114年1月20日縮短刑期執行完畢出監」補充為「徒刑部分於民國113年12月25日執行完畢（嗣接續執行罰金易服勞役30日，於114年1月20日縮短刑期執行完畢出監）」、犯罪事實一㈠第1行「2時分許」更正為「2時許」、犯罪事實一㈠第3行「15日」更正為「16日」，證據部分並增列被告劉泰祥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為證據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本案經檢察官與被告於審判外達成協商之合意，且被告已認罪。經查，上開協商合意並無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項所列情形，檢察官聲請改依協商程序而為判決，本院爰不經言詞辯論，於協商合意範圍內為協商判決。

三、附記事項：

　　被告前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本院以111年度交易字第38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7月確定；又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本院以112年度交易字第254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7月，併科罰金新臺幣3萬元確定，上開2罪所處之有期徒刑嗣經本院以113年度聲字第225號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確定，於民國113年12月25日執行完畢（嗣接續執行罰金易服勞役30日，於114年1月20日縮短刑期執行完畢出監）等情，有法院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其於前案受有期徒刑之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2罪，均為累犯。

四、應適用之法條：

　　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2第1項、第455條之4第2項、第455條之8、第454條第2項。

五、協商判決除有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項第1款於本訊問程序終結前，被告撤銷協商合意或檢察官撤回協商聲請者；第2款被告協商之意思非出於自由意志者；第4款被告所犯之罪非第455條之2第1項所定得以協商判決者；第6款被告有其他較重之裁判上一罪之犯罪事實者；第7款法院認應諭知免刑或免訴、不受理者情形之一，及違反同條第2項「法院應於協商合意範圍內為判決；法院為協商判決所科之刑，以宣告緩刑或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為限」之規定者外，不得上訴。

六、如有前項得上訴之情形，得自收受判決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於第二審法院。

七、本案經檢察官張智玲提起公訴，檢察官莊佳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信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莊惠雯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 　　日

附錄本案論罪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三、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

四、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54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1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3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5年度偵字第1026號

　　　　　　　　　　　　　　　　　　 115年度偵字第1030號

　　被　　　告　劉泰祥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劉泰祥前曾犯2次酒後駕車之公共危險案件，分別經臺灣苗栗地方法院以111年度交易字第38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7月確定、以112年度交易字第254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7月，併科罰金新臺幣3萬元確定，上開案件有期徒刑部分嗣經前開法院以113年度聲字第225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確定，於民國114年1月20日縮短刑期執行完畢出監。詎其猶不知悔改，基於酒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犯意，分別為下列犯行：

（一）接續於115年1月15日22時許起至翌（16）日2時分許止，在苗栗縣○○鎮○○街0號4樓居所飲用啤酒、於115年1月15日10時許，在苗栗縣○○鎮○○街000號統一超商龍宸門市飲用啤酒後，其吐氣所含酒精濃度已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不得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仍於同日12時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行駛於道路。嗣於同日12時25分許，途經苗栗縣竹南鎮明勝路與光德路311巷口，為警攔查，經施以吐氣酒精濃度測試，於同日12時29分許，測得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1.25毫克而查獲。

（二）於115年1月17日20、21時許，在上開居所飲用啤酒後，其吐氣所含酒精濃度已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不得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仍於翌（18）日9時30分許，騎乘前揭機車行駛於道路。嗣於115年1月18日9時37分許，途經苗栗縣○○鎮○○路0段000號前，為警攔查，經施以吐氣酒精濃度測試，於同日9時37分許，測得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1.26毫克而查獲。

二、案經苗栗縣警察局竹南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　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劉泰祥於警詢及偵訊中均坦承不諱，復有公共危險罪嫌疑人酒精測定紀錄表（測定時間：115年1月16日12時29分）、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呼氣酒精測試器檢定合格證書、苗栗縣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及公路監理電子閘門系統資料【犯罪事實欄一（一）部分】及公共危險罪嫌疑人酒精測定紀錄表（測定時間：115年1月18日9時37分）、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呼氣酒精測試器檢定合格證書、苗栗縣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公路監理電子閘門系統資料、駕籍詳細資料報表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犯罪事實欄一（二）部分】等在卷可佐，足認被告自白與事實相符，被告犯嫌堪以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公共危險罪嫌。被告上開2次公共危險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又被告有如犯罪事實欄所載之論罪科刑及執行情形，其於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且其係故意再犯相同類型之案件，足見被告有其特別惡性且前罪之徒刑執行成效不彰，請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並參酌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文及理由書之意旨，加重最低本刑。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9　　日　　　　　　　　　　　　　　　檢　察　官　張智玲　　　　　　　　　　　　　　　　　　　　　　



